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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 自然资源部负责指导、监督和检查矿业权评估

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实施工作。 

第二条 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具体负责矿业权评估

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实施工作。 

第三条  根据《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，

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设《矿业权评估地质与矿业工程

专业能力》《矿业权评估经济与法律专业能力》《矿业权评估

实务与案例》3 个科目。其中《矿业权评估地质与矿业工程

专业能力》《矿业权评估经济与法律专业能力》为公共科目，

《矿业权评估实务与案例》为专业科目。 

《矿业权评估实务与案例》分为：固体矿产资源勘查与

实物量估算、油气矿产资源勘查与实物量估算、水气矿产资

源勘查与实物量估算、矿业权价值评估，考生在报名时可根

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一。 

考试分 3 个半天进行，每个科目的考试时间为 3小时。 

第四条  考试成绩实行 3 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

法。参加考试的人员，必须在 1个考试周期内通过全部 3 个

应试科目，可取得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。1 个考试周

期内通过全部公共科目考试的，可取得助理矿业权评估师职

业资格证书。 

第五条  符合《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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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报名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考试。 

第六条 符合《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

第十一条报名条件的，并具备下列一项条件的人员，可以免

试相应科目。 

（一）取得地质类、矿业工程类、矿产勘探开发类等专

业高级职称的，可免试《矿业权评估地质与矿业工程专业能

力》科目，只参加《矿业权评估经济与法律专业能力》《矿

业权评估实务与案例》2个科目考试。 

（二）取得经济类专业高级职称的，可免试《矿业权评

估经济与法律专业能力》科目，只参加《矿业权评估地质与

矿业工程专业能力》《矿业权评估实务与案例》2个科目考试。 

（三）取得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、矿业权评估师

职业资格证书、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的，申请增加

专业的，可免试《矿业权评估地质与矿业工程专业能力》《矿

业权评估经济与法律专业能力》2 个科目，按申请专业，只

参加《矿业权评估实务与案例》1 个专业科目考试。 

（四）取得助理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的，可免试

《矿业权评估地质与矿业工程专业能力》《矿业权评估经济

与法律专业能力》2 个科目，按申请专业，只参加《矿业权

评估实务与案例》1 个科目考试。 

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在报名时，应提供相应证明。 

第七条  参加考试由本人提出申请，按有关规定办理报

名手续。参加考试人员凭准考证和有效证件在指定的日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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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。 

第八条  考点原则上设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大、中专

院校或者高考定点学校。如确需在其他城市设置考点，须经

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批准。 

第九条 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。凡参与考试工作

（包括命题、审题与组织管理等）的人员，不得参加考试，

也不得参加或者举办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工作。应考人员

参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。 

第十条  考试实施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应当严格执行国

家人事考试工作人员纪律规定和考试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遵守考试工作纪律，切实做好从考试试题的命制到使用等各

环节的安全保密工作，严防泄密。 

第十一条  对违反考试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，按

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。 


